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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66070.htm 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湖南

、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政府正在尝试推行廉政金制度，

希望以此约束公务员队伍。有的地方在银行设立廉政金专户

，由个人和集体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

的5％提取交纳，集体部分则从单位行政经费结余中列支，数

额相当于个人交纳的2倍。有的机关将勤政廉政保证金直接和

公务员的工作业绩挂钩，一年发放一次，或者是公务员退休

时，可以一次性领取廉政金。若发生违纪腐败行为，则按程

度扣除廉政金，而且违纪者不能享受当年集体部分的廉政金

。 用个人的收入和单位的经费设立保证金，以此来约束公务

员的行为，其用心是良苦的，出发点或目的也是好的。更重

要的是，这种将经济利益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腐倡廉的一种新的有益探索，其方向值得

肯定。但是，方向正确并不等于这种具体方法就是正确的，

更不等于它与现行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就吻合。 将公务员的

工资扣除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的做法，缺乏法律根据。我们知

道，公务员的工资是公务员工作的报酬，是合法收入，是私

人财产。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的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

，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剥夺包括

公务员在内的个人的合法财产，这是一项法律原则，也是法

治社会应有的起码准则。虽然，廉政金的做法并没有完全剥

夺公务员的收入财产，但是它限制了个人对其合法财产的使

用、支配、处置，按照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观念，这就是对



个人财产权的限制。法治国家的精神就是：如果谁要限制或

剥夺个人的合法财产，必须有法律根据，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对个人财产进行剥夺、限制，尽管可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和

目的，仍然属于违反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也侵犯了个

人的财产权利。 将单位的行政经费作为廉政金的一部分，这

种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用机关单位的行政经费来为公务员

个人行为作保证（金），在法律上是荒唐的。法律上的保证

金，应当是行为人个人的财产经费，用自己的财产才可能为

自己的行为作保证，用别人（如单位）的财产经费来为自己

的行为作保证，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保证作用

。廉政保证金的做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已经将单位的

行政经费这笔公款变成了个人财产，再用这笔已经属于个人

的财产来作保证。而机关的行政经费，是用作机关正常工作

和运转的经费，是公款。将这部分用作办公费用的经费以廉

政金的形式发放给个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提高公务员工

资或收入的行为，公款变成了私款，违反了现行的财政纪律

和财经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涨工资”，

而且是将机关单位的行政经费拿来涨的工资。应该说，这种

做法无论是在依据上还是在经费来源上都违反了财经制度。 

按照各地廉政金的做法，廉政金的大部分还是来源于单位的

经费，这就有一个廉政金性质的问题：究竟廉政金是处罚性

质的还是奖励性质的？如果说个人违反了廉政制度，该廉政

金就要被扣除掉，那么同样道理，如果没有违反廉政制度，

个人就要获得这笔收入，这与其说是处罚还不如说是奖励。

在一个单位，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不会违反廉政制度，这也

就意味着，多数人最终是要获得这笔奖励性质的收入的。问



题在于：公务员是国家工作人员，保持廉政勤政应当是他们

的法定职责，是最起码的要求。现在，连这种最低限度的要

求都要奖励，这是否已经背离了奖励初衷？这究竟是一种进

步还是一种倒退，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当然，将经济利

益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其方向还是应当肯定的。其

实，在现行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框架内，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这

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尝试。例如，在制定公务员法方面，是否

可以把退休金的数额比例与公务员在职期间的廉政记录结合

起来？现行的退休金数额，是根据公务员的工作年限和职位

来确定的，除这两个因素外，可以考虑增加廉政表现因素。

当然，违反廉政制度的，也可以相应扣减其退休金数额。公

务员涨工资的时候，考核因素中当然也应当包括廉政方面的

表现、记录，等等。这些做法，最终都应当通过立法来确定

，使得我们对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和手段法律化。 更多信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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